
超減修學分申請系統操作說明 

 

 新增功能(111.07改版) 

 減修學分採線上申請、線上簽核功能、通知功能 

 簽核人員(角色與權責) 

 導師，選課輔導，給予建議。 

 主任，選課輔導，是否同意。 

 教務，選課管理，不符條件的超修核定、減修學分的管理。 

 法令依據(樹德科技大學學生選課準則 109.05.27) 

 第五條規定「四技一年級至三年級不得少於十二學分，四年級不得少於六學分，各年級均不得

多於二十七學分。二專、二技一年級不得少於十學分，二年級不得少於六學分，各年級均不得

多於二十七學分。碩、博士一年級不得少於六學分，二年級至少修習一科目，各年級均不得多

於十三學分。延長修業學生，每學期至少應修習一科目，至多二十七學分。」修習學分數若少

於或超過規定，應辦理超修或減修學分。 

 第六條規定，超修及減修學分，依下列規定： 

一、符合以下條件之一並經申請核可者，得超修至多三學分。 

(一)四技、二專及二技學生前一學期平均成績須達七十分；碩、博士學生前一學期平均成績

須達八十分或成績達該系(所、科、學位學程)該年級前百分之五十、無棄選紀錄及無成

績不及格科目。 

(二)前一學期成績有一科目不及格、無棄選紀錄，且平均成績達八十五分以上或成績達該系

(所、科、學位學程)該年級前百分之二十。 

二、修讀輔系、雙主修、預研生或因特殊情況者，簽請系所主管及教務長核可者，得不受超修至

多學分之規定，以總修習上限三十三學分為原則。 

三、因特殊情況，得簽請導師、系所主管核准降低至少修習學分之規定，但減修學分後至少應修

習一科目。 

 申請方式 

 學生依行事曆規定期間內，上網申請超修學分或減修學分。 

 符合超修資格者，由系統自動審核；修讀輔系、雙主修、預研生或因特殊情況者，須經系所主管

及教務長審核同意；申請減修學分者，須經導師及系主任審核同意。 

 同學可隨時上網查詢審核進度(申請中、已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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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流程 

 

  



1學生 

1.1系統路徑：校務資訊系統→教務系統→輸入程式→(申請與反應)超減修學分申請 

 
1.2系統首頁 

在閱讀申請時間及申請說明，點選「我已了解」進入申請頁面。 

 
  



1.3填寫超修減修學分資料 

1.3.1檢視學生基本資料、應修學分數、申請學年及學期 

1.3.2點選申請類別【超修】或【減修】 

1.3.3點選申請原因。若點選其他原因，須說明特殊之個人情況。 

1.3.4從下拉式選單中，選擇欲超修或減修的學分數。 

1.3.5送出申請。 

 

  

1.3.1 

1.3.2 

1.3.3 

1.3.4 

1.3.5 



1.4申請超修 

1.4.1符合申請資格者，系統會顯示通過之提示，並直接核可超修學分。學生再自行於加退選期

間上網加選課程。 

1.4.2不符合申請資格者，系統會提示訊息。 

1.4.2.1如不申請，點選【否】取消，結束流程。 

1.4.2.2如仍需申請，點選【是】繼續流程，系統會提示已送出之訊息。 

1.4.2.3等待系主任簽核同意後，於系統印出紙本。 

1.4.2.4紙本申請表送交教務處辦理。 

 

 

 

 
 

 

1.4.2.1 

1.4.2 

1.4.1 

1.4.2.2 

 



 

 
1.5申請減修 

1.5.1送出後，系統會提示已送出申請之訊息。 

1.5.2並提示可於系統查詢申請進度。 

1.5.3系統首頁可查看當學期申請資料。 

 

1.5.1 

1.4.2.3 

1.4.2.4 

 

 



 

 
1.6申請結果通知 

1.6.1校務資訊系統訊息通知。 

1.6.2以 EMAIL通知。 

（若申請超修且符合成績條件資格者，於送出申請時，系統即顯示申請結果，故不另外通知）

（請參考 1.4.1之說明） 

  

 

1.5.2 

 

1.6.1 

 

 

 

1.5.3 



 
1.7查詢申請紀錄，於系統頁面右上方「超、減修學分」點選【歷年超減修申請紀錄】。 

 

 

 

 

  

1.6.2 EMAIL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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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導師 

導師僅需審核學生申請減修學分。導師應避免學生有能力且無特殊原因，修習過少的學分等偏差。 

2.1簽核方式(擇一) 

2.1.1登入校務資訊系統中簽核。路徑：校務資訊系統→教務系統→輸入程式→(選課超減修學

分審核)導師審核超減修申請 

2.1.2 於 EMAIL通知信件中簽核。信件主旨為「學生【姓名-學號】申請超減修(送件時間)意見簽

核通知」，導師可直接於通知信件中簽核。 

 

 

 

  

2.1.2 

2.1.1 

 

 



3系所主管 

系所主管需審核學生申請減修學分。系所主管應避免學生有能力且無特殊原因，修習過少的學分等偏

差。 

系所主管需審核學生因特殊情況申請超修學分。系所主管應避免學生能力不足卻修太多學分等偏差。 

3.1簽核方式(擇一) 

3.1.1登入校務資訊系統中簽核。路徑：校務資訊系統→教務系統→輸入程式→(選課超減修學

分審核)系主任審核超減修申請 

3.1.2 於 EMAIL通知信件中簽核。信件主旨為「學生【姓名-學號】申請超減修(送件時間)意見簽

核通知」，系所主管可直接於通知信件中簽核。 

 

 

 

3.1.1 

 



 
 

  

 

3.1.2 




